附件2：梅州市人民医院劳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服务质量考核表
	序号
	服务质量标准
	扣除考核标准
	扣分
	扣分说明

	1
	遵守医院规章制度，严格遵守操作流程，人员要岗前培训，合格后上岗。
	违反医院管理规定每人每次扣5分；未经培训上岗或人员不符合岗位基本条件不培训或考核不合格每人每次扣5分。
	
	

	2
	服务人员的合法性，与服务人员签订合同，并依法支付工作人员有关费用。
	未按时签订劳动合同或未按时支付人员费用任一项未按要求执行的，扣3分/人。
	
	

	3
	按采购人需求在规定时间内配置齐全人员。
	未在规定时间内配置齐全人员的（且7天内未按要求补齐），未按要求执行的，扣10分。
	
	

	4
	保障医院业务正常开展，人员稳定性高，每个月的离职率最高不超过5%。
	人员离职率每超1%扣2分
	
	

	5
	服务时效性：服务人员提供高效服务，确保医院业务正常开展。
	服务人员在接到通知后10分钟内未到达指定位置的、服务人员擅自离开安排区域或做其他与工作无关工作的，每人每次扣2分：同一个人一个月内擅自离开指定位置2次以上（含2次）每人每次扣5分。
	
	

	6
	不得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吃、拿、卡、要”等问题。杜绝发生有责纠纷及其它投诉事件等，杜绝引发对医院不良影响的；
	发现“吃、拿、卡、要”等问题或发生有责纠纷情况，每人每次扣10分；经核实为患者投诉事件中责任人，每人每次扣5分；造成严重后果及影响的每人每次扣15分。
	
	

	7
	工作人员统一工作服，统一佩戴工牌；热情服务，文明礼貌用语，仪表端庄。
	出现仪容不整、着装不整、证件、工牌佩戴不齐或工作态度粗暴、野蛮、语言不文明等言行举止不当的情况，每人每次每项扣2分。
	
	

	8
	服务配合性：配合医院及上级部门的日常工作督查，配合科室完成工作
	服务人员出现不配合工作或者监督检查的情况，一经核实扣2分/次
	
	

	9
	服务期间，按医院的相关规定进行上报，不得延误。
	服务人员未按要求上报相关工作情况信息的或擅自调整工作安排的，每人每次扣2分。
	
	

	10
	服务人员应熟悉各项业务，高效完成各项服务任务。
	服务人员不熟悉各项业务流程或不能按要求、按时完成任务，每人每次扣2分。
	
	

	11
	杜绝出现医疗事故及医疗差错。
	服务人员存在经核实的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扣10—15分/宗（根据事件性质、严重程度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12
	服务人员不得违反信息安全规定，泄露医院或患者相关信息。
	服务人员违反信息安全，泄露医院或患者相关信息的扣10—15分/宗（根据事件性质、严重程度由中标人全部承担责任）
	
	

	扣分合计
	
	

	本考核表满分为100分，考核得分=100分-扣分合计
	考核得分
	
	


考核：①95—100分之间扣分不予处罚，②90—94分，扣除乙方当月1000元服务费；③80—89分，扣除乙方当月6000元服务费，④70—79分，扣除乙方当月1万元服务费；⑤60—69分，扣除乙方当月2万元服务费，⑥60分以下，视为服务不合格，将取消当月所有费用。

